高通量大面积磁控溅射沉积系统采购项目
基本情况表
1、 采购内容及技术参数指标要求
（一）具体技术指标要求

我室拟采购高通量大面积磁控溅射沉积系统一套，由样品缓冲室、真空溅射室、真空系统、磁控靶系统、电源系统、高通量溅射系统、气路系统、加热系统、自动控制系统、安全保护系统等组成。
各部分具体技术指标要求如下：

1. 样品缓冲室
室为真空泵机组抽气的低真空环境。设置8组样品盘，设备支持8片装的连续生产模式。
2. 真空溅射室
真空溅射室有四个磁控靶接口，安装四只磁控靶。其中三只直流溅射靶、一只射频溅射靶。溅射室上盖分为四个区，独立自动打开，便于安装、维修、清洗、更换靶材等。
至少一只靶与高通量组件可以互换使用，拆下该靶，更换上高通量法兰组件即可进行高通量研究。
3. 真空系统
真空系统采用大口径复合分子泵、旋片式真空泵将真空室抽至高真空状态。溅射室极限真空度≤6.7×10-5 Pa。
溅射室工作状态通过薄膜规进行测量，并参与恒压控制。
采用电动插板阀作为压力调节阀，通过高精度薄膜规测量，闭环压力调节控制软件控制，使工气压达到恒定状态，保证工艺稳定性及重复性。
4. 磁控靶系统
典型样品尺寸380 mm×300 mm。
靶座带有防相邻靶污染的挡板，靶与样品间带有防污筒，以达到防绕射、防相邻靶污染的效果。
磁控靶带有内置均匀布气系统。有效镀膜区（380 mm×300 mm）不均匀性≤±5%。
可用于非磁性常规材料和磁性常规材溅射。
5. 电源系统
设备配置直流电源，可用于金属直流溅射，也可用于直流反应溅射。支持双靶溅射，提高厚膜的溅射速率。
配置射频电源，可用于射频溅射介质、非金属、金属化合物、半导体等薄膜。
电源功率调节与输出可参与自动化控制。
6. 高通量溅射系统
系统配两只共聚焦磁控靶，通过对单孔掩膜板的两维精密运动，一次获得不少于25个实验结果（8片装结构可获得不少于200个实验结果）。
支持两元材料多层膜高通量研究，两元材料混合掺杂膜的高通量研究。
7. 气路系统
采用6台质量流量控制器控制6路气体进气（溅射工艺Ar四路；清洗Ar一路；工艺N2或O2一路）。
8. 加热系统
溅射室旁有定点加热工位，通过链条运送过来的工件被静止加热。
样品盘上方安排灯光加热器，灯管分别独立控温，保证加热均匀性（样品正面加热）。
在溅射区域下方，带有四组加热器，独立控温，对溅射过程中的样品进行在线加热。
可以进行阶梯升温控制等其他的加热策略。静态加热温度：室温—500℃。
9. 自动控制系统
配置液晶显示屏，由鼠标键盘操作，Windows风格会话界面。操作者可选择自动及非全自动模式。
系统开放工艺编程端口，用户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设置不同的工艺参数，即可实现真空系统及工艺过程全自动化操作。
系统配有设备运行参数记录功能，可对设备的每一步操作进行数据采集，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
10.
安全保护系统
设备设有互锁、异常断电自动记忆、自动工艺编程校验等安全保护措施，使非恶意的人为操作失误不会导致系统硬、软件的损坏。系统支持诸如缺水故障、分子泵故障、通讯故障等故障情况下的自动报警。
（二）样品要求

无。

（三）实施人员要求

无。
（四）生产及安装调试等要求

设备到达买方指定地点后，中标方安排相关技术人员，负责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中标方需要负责设备安装位置与厂方配电箱的电缆、设备与冷却塔之间的循环水管道等材料和连接工作。
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形成调试记录，达到招标文件规定及投标文件响应要求后，按买方设备验收资料要求，形成验收报告。

（五）供货、安装周期及交货地点要求
1. 合同生效后，中标方在8个月内完成供货，交货地点为买方指定的地点。

2. 中标方提供设备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和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 每件包装中应附有详细装箱单以及外购设备的质量证书各1套。

3. 设备交货后，中标方应于10日内开始进行设备安装，并于20日以内在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完毕。

4. 设备安装、调试和验收的相关事宜和产生的费用由中标方负责。 

5. 交货地点：买方指定的地点。

（六）售后质保培训等要求

1.设备制造商有完善的售后服务系统：厂家在接到用户维修请求后，能在12小时内作出维修响应，必要时3个工作日内到达用户现场提供技术支持。

2．保修期为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2个月，保修期内免费维修，非人为原因损坏的情况下，中标方免费提供配件。保修期外终身提供技术支持以及后期维护服务。

3. 免费提供全面技术培训，提供全套用户操作手册及安装维护手册和各种相应说明书。中标方负责对买方人员进行设备操作、维修方面的现场培训工作，形成培训记录。

4. 投标人须随投标文件递交所投设备的售后服务承诺书。

（七）保密要求

本项目采购不涉密。
（八）报价要求

本设备为国产设备，以人民币报价（含税），报价包含供应、运输、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售后服务、备品备件和伴随服务等价格，价格不因实施期间市场变化及政策调整因素而变化。
（九）其他项目个性化要求

无。
（十）投标（报价）人资质要求
1.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条件：

⑴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⑵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⑶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⑸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2截止到开标时间，供应商成立时间不少于3年，且为非外资独资或外资控股企业,或为事业单位、军队单位。
1.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包的采购活动。生产型企业生产场地为同一地址的，销售型企业之间股东有关联的，一律视为有直接控股、管理关系。供应商之间有上述关系的，应主动声明，否则将给予列入不良记录名单、3年内不得参加军队采购活动的处罚。
1.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